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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
 
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 

檢討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  
 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(福 利 金 計 劃 )下 傷 殘 津 貼 的

申請和運作程序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傷 殘 津 貼 包 括 普 通 傷 殘 津 貼 和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， 是 一 項 無 須 供 款 及

進 行 入 息 審 查 的 福 利 金 計 劃 。 設 立 津 貼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嚴 重 傷 殘 的 香 港

居民提供津貼，以應付傷殘所引致的特別需要。  
 
3 . 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底 ， 共 有 111  700 人 領 取 傷 殘 津 貼 ， 其 中

97  330 人領取普通傷殘津貼， 14  370 人領取高額傷殘津貼。普通傷殘

津 貼 受 助 人 及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受 助 人 每 月 分 別 可 領 取 1 , 1 2 0 元 及 2 , 2 4 0
元 。 在 二 零 零 五 至 零 六 年 度 ， 政 府 用 於 傷 殘 津 貼 的 開 支 為 1 6 . 8 億

元，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 0 .8%。  
 
 
申請資格  
 
4 .  根據福利金計劃，申領普通傷殘津貼的人士必須：  

 
( a )  符合以下居港規定：  

 
( i ) 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；以及  
 
( i i )  在 緊 接 申 請 日 期 前 連 續 居 港 最 少 一 年 (在 該 年 內 如 離 港

不超過 56 天，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。 ) 1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前 已 成 為 香 港 居 民 的 人 士 可 獲 豁 免 上 述 ( a ) ( i )項 的 居 港

規 定 ； 而 申 領 傷 殘 津 貼 的 1 8 歲 以 下 的 香 港 居 民 則 可 獲 豁 免 上 述 ( a ) ( i )和 ( a ) ( i i )
項 的 居 港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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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繼續在香港居住；  
 
( c )  經 證 實 符 合 計 劃 對 嚴 重 傷 殘 所 作 的 定 義 ， 而 其 嚴 重 傷 殘 情 況

將 會 持 續 最 少 六 個 月 ， 並 由 公 立 醫 院 醫 生 證 實 其 傷 殘 情 況 大

致 相 等 於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( 第 2 8 2 章 ) 附 表 1 所 界 定 的 喪 失

100%謀生能力 ;  
 
( d )  沒有領取計劃下的其他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；以及  
 
( e )  並非被拘留或監禁。   

 
5 .  至 於 申 領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的 人 士 ， 除 必 須 符 合 申 領 普 通 傷 殘 津 貼 的

資格外，還須符合以下規定︰  
 
( a )  經 由生 署 署 長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行 政 總裁 證 實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需

要他人經常護理；以及  
 
( b )  沒有在政府或受資助院舍接受照顧。  

 
6 .  為 了 確 保 醫 療 評 估 能 一 貫 及 客 觀 地 進 行 ， 醫 生 會 根 據 劃 一 的 「 醫

療 評 估 表 格 」 及 傷 殘 程 度 專 業 評 估 檢 視 清 單 來 為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提
供 意 見 。 「 醫 療 評 估 表 格 」 列 明 符 合 傷 殘 津 貼 的 準 則 ， 而 傷 殘 程 度 專

業 評 估 檢 視 清 單 則 由 醫 管 局 和生 署 制 訂 的 ， 供 醫 護 人 員 參 考 。 醫 生

會 根 據 既 定 的 準 則 和 指 引 ， 以 及 其 專 業 知 識 和 判 斷 ， 評 估 申 請 人 的 傷

殘 程 度 。 申 請 人 如 不 滿 社 署 就 其 申 請 所 作 的 決 定 ， 可 向 社 會 保 障 上 訴

委員會 (上訴委員會 )提出上訴。上訴委員會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7 位非

官方人士組成。  
 
 
申請和運作程序  
 
申請  
 
7 .  申 請 人 或 其 親 屬 ／ 朋 友 可 以 向 住 所 附 近 的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直 接 提

出 申 請 ， 或 經 由 另 一 個 政 府 部 門 或 非 政 府 機 構 把 申 請 轉 介 給 社 署 。 申

請 人 也 可 從 社 署 的 網 頁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， 填 妥 後 連 同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的 影

印 本 交 回 社 會 保 障 辦 事 處 。 在 接 獲 申 請 後 ， 社 署 的 職 員 會 盡 快 安 排 約

見 申 請 人 ， 並 在 完 成 調 查 後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正 式 通 知 書 。 為 了 加 快 辦 理

申 請 ， 社 署 鼓 勵 申 請 人 或 其 監 護 人 ／ 受 委 人 出 示 以 往 的 住 院 記 錄 或 醫

院／診所覆診卡，以便安排進行醫療評估。  
 
審批  
 
8 .  社 署 在 辦 理 每 宗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的 申 請 及 覆 檢 手 續 時 ， 會 向 申 請 人

解 釋 申 請 資 格 ， 並 會 根 據 申 請 人 申 報 是 否 在 家 居 住 或 是 入 住 政 府 或 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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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助 院 舍 ， 評 定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條 件 領 取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。 社 署 亦 會 要

求申請人於本身情況有變時，包括入住院舍，即需從速向社署申報。  
 
覆檢  
 
9 .  覆 檢 個 案 的 目 的 ， 是 確 定 受 助 人 仍 然 符 合 領 取 津 貼 的 資 格 ， 同 時

查 看 申 請 人 的 情 況 有 否 改 變 而 可 能 影 響 津 貼 的 發 放 。 如 醫 生 證 實 受 助

人 的 嚴 重 傷 殘 情 況 只 會 暫 時 持 續 一 段 特 定 時 間 ， 社 署 會 安 排 受 助 人 作

新 的 醫 療 評 估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在 普 通 傷 殘 津 貼 的 個 案 中 ， 如 受 助 人 經 證

實 屬 永 久 傷 殘 ， 個 案 便 無 須 作 定 期 覆 檢 ； 在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個 案 中 ， 如

受 助 人 經 證 實 屬 永 久 傷 殘 ， 則 須 每 三 年 覆 檢 一 次 。 如 受 助 人 未 經 證 實

屬永久傷殘，則須按照其最近的醫療評估之有效期限進行覆檢。  
 
上訴  
 
10 .  如 申 請 人 不 同 意 社 署 根 據 醫 療 評 估 結 果 而 作 出 拒 發 傷 殘 津 貼 的 決

定，他們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  
 
11 .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接 獲 社 署 署 長 發 出 決 定 通 知 書 的 日 期 起 計 的 四 星 期

內 提 出 上 訴 。 上 訴 委 員 會 會 與 醫 管 局 安 排 申 請 人 重 新 接 受 醫 療 評 估 ，

有關評估工作會由獨立的醫療評估委員會進行。  
 
 
多領款項個案  
 
12 .  因 申 請 人 入 住 院 舍 或 醫 院 而 引 致 多 領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的 個 案 ， 在 過

往四年平均分別佔傷殘津貼個案總數和總支出約 1 . 1 %  及 0 .2%。社署

已 經 與 大 部 分 申 請 人 達 成 退 還 多 領 款 項 的 安 排 ， 其 中 包 括 通 過 分 期 形

式攤還多領款項。有關過往四年多領津貼的數據如下：  
 

入住院舍個案＊  入住醫院個案  

年度  
個案  
數目  

多領款項  
( $ )百萬元  

個案  
數目  

多領款項  
( $ )百萬元  

2 0 0 1  -  0 2  2 3 9  1 . 7  6 4 1  1 . 9  

2 0 0 2  -  0 3  2 8 2  2 . 6  9 0 4  2 . 7  

2 0 0 3  -  0 4  2 0 4  1 . 4  9 6 9  2 . 2  

2 0 0 4  -  0 5  2 4 9  1 . 4  1  2 6 0  2 . 5  

＊  社 署 的 社 會 保 障 電 腦 系 統 未 能 記 錄 不 同 類 別 院 舍 如 學 校 宿 舍 或 成 人 服 務 宿

舍 的 多 領 款 項 個 案 數 目 。 資 料 記 錄 只 能 提 供 入 住 院 舍 個 案 及 入 住 醫 院 個 案

兩 大 類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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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領款項個案的處理  
 
13 .  根 據 現 行 傷 殘 津 貼 的 自 行 申 報 機 制 ， 社 署 不 可 能 完 全 避 免 申 請 人

可 能 漏 報 或 提 供 錯 誤 資 料 的 可 能 性 。 處 理 這 些 個 多 領 款 項 的 個 案 時 ，

社 署 職 員 會 了 解 原 因 ， 並 與 申 請 人 商 討 合 理 的 退 還 款 項 安 排 。 根 據 規

定 ， 入 住 政 府 或 資 助 院 舍 或 醫 院 接 受 住 院 照 顧 的 申 請 人 只 可 領 取 普 通

傷 殘 津 貼 ， 目 的 是 要 避 免 出 現 雙 重 褔 利 的 情 況 。 當 發 現 有 多 領 款 項 的

個案，社署必須按一貫政策要求申請人償還多領款項。  
 
 
結論  
 
14 .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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社 會 福 利 署  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 


